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同档

案编号:阝CDC—

项目名称:⒛25年度江苏省二线抗结核药品一贝达喹啉片 招标编号:JSTCC2501112017

甲方 (采购方):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预防医学科学院 )

乙方 (供货方):中诺凯琳健康产业 (海南)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乙方在本次项目招标过程中招标文件对本项目的相关响应及所有承诺均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乙方均应

依照履行,否则视为乙方违约。

第-条∶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价格、质量及保修条款

1、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等 :

2、 以上金额均包括所订产品的制作费、运输费、保险费、税金及附加等

3、 产品的技术标准 (包括质量要求),按照以下第 ( 1 )项 执行

(1)按 照国家标准; (2)按 照部颁标准; (3)按照企业标准; (4 双方在合

同中商定的技术条件、样品或者补充的技术要求执行; (5)其他。

4、 乙方应提供相关的产品后续支持服务。

5、 产品质保期 (免费维护期)自 甲方确认收货并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 19月 。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在质保期内因其本身原因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应负责免费更换。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 ,

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作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所

有费用,甲方不承担发生的任何费用。

7、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 2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若问

题在 3工作日后仍无法解决,乙方应在 10日 内免费提供产品的补偿、替换方案,直至产品恢复正常。

8、 在产品质保期内,乙方应对其提供的产品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9、 招标现场承诺条款: 若我司中标,我司愿赠送同等数量药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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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标

品牌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元 ) 总价 (元 )

1 贝达喹啉片 赛特顺 100mg/片、片剂 37608丿寺 326,00 12260208,00

合计金额 (人民币元 ) 12260208.00元 整

合计大写 (人民币) 壹仟贰佰贰拾陆万零贰佰零捌元整

第二条:产品的包装和储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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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耍求:厂家原包装

储运要求:按照说明书要求

第三条∶产品的交货单位、交货方式、运输方式、交货时间

1、 产品的交货单位:乙方。

2、 交货方法 ,按后方第 (1)项执行: (D乙 方送货; (2)乙方代运; (3)甲 方自提自运。

3、 运输方式,按后方第 (1)项执行: (D送货上门; (2)物流。

4、 交货时间:按约定时间。

5、 交货地点:由 甲方书面通知。

在乙方将标的物交付至上述地点前,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6、 接货单位 (或接货人): 由甲方书面通知

7、 本合同范围的货物和服务,应由乙方直接供应,不得转让他人供应。

8、 除非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部分分包给他人供应。

9、 如有转让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给予终止合同。

第四条∶产品的验收

1、 乙方将全部产品交付完毕之后,通知甲方进行验收,验收由甲乙双

2、 甲方送检、现场第三方抽检,检出不合格所产生的全部经济费用由

钾
丶h
Γ

`
\
· \

f
“

t
ˉμ
山
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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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书、质量保证书、检测报告等质量 的全部随附

文件、公司及厂家的资质文件,如中途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还需要以上证件j 合提供 , 否则视

为乙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

4、 若乙方提供的产品质量未能最终通过甲方验收的产品均视为不合格产品。对不合格产品,乙方应无条件

地及时退换补齐,并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5、 甲方的验收不作为乙方所供产品内在质量合格的依据,乙方在质保期内仍需对货物的内在质量承担责任。

第五条∶产品货款的结算方式

甲方在确认收货、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合规的发票后三个月内付款。

第六条∶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货物和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起诉

或索赔。一旦出现侵权起诉或索赔,由 乙方负责抗辩,并承担甲方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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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失的,全部由乙方承担。若构成侵权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

支付的合同款。

第七条∶违约责任

1、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货物,每延迟一天支付甲方本合同总金额 0,1%的违约金,乙方延迟 10日 交

付货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己支付的全部费用;乙方延期交货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⒛%的违约金。

2、 乙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货物名称、品种、规格、质量向甲方交货,如乙方所供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 ,

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⒛%的违约金。

3、 如乙方怠于履行其质量保修责任,甲方书面通知 3日后仍未履行的,甲方有权自行委托他人维修,所有

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加收发生费用的 50%作 为惩罚性违约金 (该违约金不以甲方的实际损失为限)。

4、 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采购计划的变更 (包括产品的规格、数量、质量),如取消采购计划,甲方应提前

10日 告知乙方。

第八条∶合同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因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该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不能及时履行 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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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由 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解决方式,乙方不能及时履行的,经甲方确认 ,

可以要求乙方延期履行;乙方不能全部履行的,经 甲方确认,可以要求乙方部分履行;乙方不能履行的 ,

经甲方确认,可以解除合同,乙方不履行合同。

第十条∶其他

1、 本合同自双方单位盖章并由授权代表签字之 日起生效。

2、 合同有效期内,甲 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另签补

充协议或合同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合同。本合同的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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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合同附件

无附件。

第十二条∶廉政保证条款

1、 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自行或通过相关方以任何方式给甲方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好处费、酬谢费、回扣

或礼金、礼品、土特产品、有价证券及代币券等。

2、 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自行或通过相关方为甲方工作人员免费、变相免费或低价购买物品,不得给甲方

工作人员报销应由自己支付的费用或办理其他可影响正常经济交往的个人事务。

3、 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不邀请也不得为甲方工作人员支付到歌厅、舞厅、夜总会等营业性娱乐场所活动及各

种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费用。

4、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自行或通过相关方以各种方式向乙方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收受本合同约定外的任何利

益,如有发现,乙方应及时向甲方通报。

5、 发生违反上述 (1)、  (2)、 (3)条规定的行为,尚未触犯刑法的,甲方将依法收缴违纪金额和物品 ,

在对甲方当事人做出相应处理的同时,还要从货款 (或工程款)中扣除乙方违纪金额 2至 5倍的款项,并

在一年内取消乙方在甲方的投标资格。给甲方造成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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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乙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上述条款,致使甲方工作人员构

究乙方行贿的法律责任,并永久取消乙方在甲方的投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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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因拒绝甲方人员索贿

后,甲方应及时做出处理,以维护乙方的准

V

(以 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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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采购方 ) 乙方 (供货方瘛 榭粞

单位名称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预防医学科学院 )

单位名称 { 中诺凯琳健康产业 (海南 )

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江苏路 172号

鹬 翳

单位地址 蠖獬锪撅狲血逊趱W镇海南
黛鄹麇裂雷
C8822-5F

纳税人识别号 ⒓碥礴硕腼 蛰 税  号 91460000730063695U

电  话 胧5ˉ:娣蠲薮J∶∶∶瞄 ′电  话 0898ˉ 67518780

传  真 怩"3褊鲽 rt、;1:扌
氵冫' 传  真 0898-67518780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凤凰西街

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澄迈软件园支行

账   号 0802014210002340 账   号 笼 OIOSOsl91003l通 甭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蒴̀
巡
纽彡玎l女焉莘锣予t

授权签字人 鲡 授权签字人 毪乩
到吧缨婴熙

日  期 》亻、↓(讪 日  期

彻

`

蛰
V

″

汲

鄞

罗


